关于加强冬季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冬春季历来是火灾高发季节，为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加强安全管理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结合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决定从11月中旬至放寒假，集中开展冬季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请各单位按照“五个一”的工作要求进行安排与部署。
一、开展一次冬季防火教育，12月10日前，以部门例会、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活动，分别向师生员工宣传安全用电、安全取暖等消防安全知识，并要求教职员工做好家庭消防安全教育。
二、进行一次隐患排查，办公和教学场地禁止使用明火取暖，禁止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取暖器（“三无”产品、故障产品），取暖器具上不得覆盖棉被、衣物，禁止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源排插（电线裸露或老化、超负荷使用排插、多个排插串联）；学生宿舍禁止使用明火和电器设备取暖，禁止使用违禁电器；教职工住宅区室内禁止使用柴火，禁止烘制腊肉。各单位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。
三、填写一份自评自查自改公开承诺书，根据市消防支队“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”的要求，校属各单位根据排查情况签订《消防安全自评自查自改公开承诺书》，教学学院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为党总支书记和院长，非教学学院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为部（处）长或主任。
四、签订一份消防安全责任书，根据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，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相关校属单位与承租者（食堂、门面、幼儿园）责任人签订《学校出租场地消防安全责任书》。
五、张贴一系列警示标语，在办公和教学场地醒目位置张贴安全取暖的挂图或标语，提醒师生安全用电、人走电断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消防安全自评自查自改公开承诺书》和《学校出租场地消防安全责任书》于2021年12月6日下班前交保卫处206办公室曹湖云处（电话：17307478833）。

附件1：《消防安全自评自查自改公开承诺书》
附件2：《学校出租场地消防安全责任书》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科技学院保卫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24日








附件1：
消防安全自评自查自改公开承诺书
	单位名称
	

	隐患及整改情况
	条目式，可另附页。

	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 
一、严格遵守消防法律、法规，强化消防安全管理，坚决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；
二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值班巡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；
三、杜绝违规用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，杜绝私拉乱接电线，杜绝违章动火动焊；
四、杜绝占用、堵塞和封闭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，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；
五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，及时维护保养，并确保完好有效，不损坏、挪用、拆除、停用、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；
六、严格按期整改火灾隐患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整改期间安全。
本单位未履行以上承诺的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因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火灾事故的，自愿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承诺人（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）：        
承诺日期：   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（A4幅面），一份张贴在本单位醒目位置，一份报学校保卫处备案

附件2：
学校出租场地消防安全责任书

为贯彻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，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，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承租方需严格按以下要求做好消防安全工作。
一、遵守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及《湖南科技学院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管理规定》，建立健全消防管理规定、责任人清单、岗位管理制度、岗位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，配齐消防设施设备。
二、定期对工作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，确保消防通道畅通，消防设施设备正常使用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、及时报告。
三、煤气罐、油漆、酒精、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严格按照公安部《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规定进行存放和使用。
四、安全用火，除厨房以外的工作区域不得使用明火，不在室内烘制腊肉，不乱扔可燃物。
五、安全用电，未经允许，禁止拆改电源线路、开关；禁止使用超负荷使用电器、“三无”电器和故障电器；取暖器具上不得覆盖棉被、衣物；禁止使用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源排插（电线裸露或老化、超负荷使用排插、多个排插串联）；禁止飞线充电和在室内、楼梯间充电。营业、生产、工作结束时，关闭本工作区域的电源，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岗。
六、认真组织员工参加消防安全培训，懂得基本的防火安全知识、逃生知识，会使用灭火器材，会组织顾客疏散，能做到扑救初起火灾，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七、积极配合各级消防安全检查，对指出的问题积极整改。
八、未按本责任书履行工作视情况给予扣除500元至20000元违约金、停业整顿、解除合同处理，发生火灾事故依法追究责任。
九、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一分由门面使用单位自存，一份由校方管理单位保存，一份交学校保卫处备查。

校属管理部门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承租方消防责任人签章：

2021年  月   日


